
  

    

不可忽视代表小组的作用 

  

嘉峪关市人大常委会代表人事工委主任孙喜德撰文说，《代表法》明确规定各
级人大代表都可依法组成代表小组，开展闭会期间的活动。这就使代表小组在地位上
有法可依，在组织上名正言顺，在活动上顺理成章。实践证明，代表小组在坚持和完
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，进一步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方面，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
用。首先，代表小组在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中，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。地方国家
权力机关没有下属组织和单位，直接面向人民，依靠代表开展工作。代表小组是常委
会联系代表的中介、联系人民的桥梁，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。权力机关形成的国家意
志，要靠代表小组和代表向群众宣传，动员群众，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；人民群众的
意愿，依靠代表小组和代表吸纳和集中，并通过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有关法定程序变为
国家意志。其次，代表小组活动在两次人代会之间，发挥着承前启后的作用。人代会
闭会后，代表小组围绕人代会精神的传达、决议的贯彻进行活动，是会内工作的延
续；围绕“一府两院”的工作报告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
视察、调查等活动，了解情况，准备议案，是会内工作的基础和保证。可以说，没有
代表小组在人代会会前、会后的大量工作，要提高人代会的质量，是很难做到的。因
此，要加强代表小组建设，使其逐步实现“五个转变”，即：活动的驱动力由需要代
表小组活动向代表小组必须坚持活动转变，活动制度由不健全向健全转变，活动的内
容由浅向深转变，内部结构由较松散向紧密转变，工作由“呼吁”型向实干型转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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